
Urbanization and Land Use 城镇化与集约用地, 2024, 12(2), 72-78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ulu 
https://doi.org/10.12677/ulu.2024.122009    

文章引用: 王怀玉. 多源流理论视角下宅基地制度变迁分析[J]. 城镇化与集约用地, 2024, 12(2): 72-78.  
DOI: 10.12677/ulu.2024.122009 

 
 

多源流理论视角下宅基地制度变迁分析 

王怀玉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4年4月19日；录用日期：2024年5月22日；发布日期：2024年6月20日 

 
 

 
摘  要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土地制度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宅基地制度的形成和演变为促进政府有效管

理土地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和政策基础。宅基地制度作为保障农民安居乐业的基础性制度，是新时代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体系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基于此，本文以“多源流理论”为基础，剖析了宅基地的

产权制度“从单一产权到两权分离”和“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两次转变过程的政策助推动因，并通

过研究得出目前宅基地制度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定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土地制度

的逐步完善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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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 the land system of China has experienced a series of 
changes, at the same time,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homestead system has provided a 
powerful system guarantee and policy foundation for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land managing. 
As a basic system to ensure that farmers live and work in peace and contentment, the homestead 
system i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of the implementation system of rural revit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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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tion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the “multiple streams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licy impetus for the two transformation processes of the homestead property right 
system: “from single property right to separation of two rights” and “from separation of two rights 
to separation of three rights”. Through research,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homestead system, and on this basis, certain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so 
a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the lan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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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社会发展必要的物质保障、农业生产劳动的基本资料，也是一切生产

生活的重要源泉。土地的总量有限，是典型的不可再生资源，因此，合理规划土地用途、增加土地利用

效率势在必行。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城乡二元化的特征逐渐明显，乡村振兴的任务也愈加紧迫，农

村的发展成为了打破我国“城乡发展失衡”局面的主要工具，宅基地的潜在价值也随之被大众所关注。

随着 1962 年“宅基地”概念的提出，宅基地的产权制度开始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一系列的政策演进为

基层政府实施农民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和政策基础[1]，促进了农业农村的发展。宅基地制度作为

保障农民安居乐业的基础性制度，是关系社会安定和谐与影响执政基础的重要政治问题，也是新时代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体系的重要制度安排[2]。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户多宅、资源闲置、低效使用等状况持

续存在[3]，不断对宅基地制度进行改革创新以适应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宅基地制度的完善还可以有

效地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体而言，这就需要充分利用宅基地作为生活、生产要素的属性，提高

宅基地的利用效率，从而有效挖掘宅基地作为生产要素具有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内生驱动力[4]。 

2. 宅基地制度的变迁轨迹 

农村宅基地制度的形成和演变以国家发展战略为导向，以农民发展需求为基础，以政府和农民互动

为推力，以处理好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与工业化、城镇化关系为基点，以发挥宅基地的多重要素功能为

目标[5]。自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宅基地从农民个人所有

到集体所有[6]，从自由交易到限制流转[7]，从单一用途到多功能并存[8]，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同

学者对宅基地制度的变迁过程有不同的划分方法，本文借鉴王俊龙、郭贯成 2022 年《1949 年以来中国

宅基地制度变迁的历史演变、基本逻辑与展望》的划分框架[9]，将宅基地产权制度划分为农民单一产权、

两权分离和三权分置三个阶段，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 

2.1. 单一产权 

无论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土地所有权归农民所有，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规定的农民土地、房屋所有权可自由买卖，均体现“土地和房屋产权归农民所有”的观念。农民

单一产权一直从 1949 年延续至 1962 年[10]，在单一产权时期，农民享有对土地的自由支配权，如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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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和赠与等权力。这个阶段宅基地更多地被视为基本的生活资料，具有权利内容层面的福利性和社会

功能层面的保障性[11]。 

2.2. 两权分离 

1962 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一次将“宅基地”这一新的观点引入到土地“两权分

离”中，并且明确了宅基地的所有权归属于村集体，农民对其只有“使用权”。1963 年《关于各地对社

员宅基地问题做一些补充的规定的通知》规定宅基地所有权归集体，农民只享有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

的概念得以正式确立。1962~2013 年期间，我国宅基地申请、交易和流转的政策和法律不断地修改与更

新，但是宅基地“一宅两制，两权分离”的基本格局始终稳定存在。 

2.3. 三权分置 

在宅基地集体所有、农户使用的“两权分离”模式下，宅基地使用权承担着土地保障功能时又包含

着财产属性，两者的内在冲突导致宅基地使用权难以市场化流转，“三权分置”政策生成的动因正是致

力于对公平和效率这对矛盾的调和[12]，“两权分离”模式中的宅基地所有权其实就囊括了资格权的权能

[13]。承包地“三权分置”已经建立较为成熟的制度体系，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也基本成形，但宅基

地制度改革仍成效不足。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对于解决好我国“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

践意义[14]。在城镇化速度加快的背景下，乡村“空心化”和“一户多宅”等局势日益突出，宅基地闲置

和资源低效利用状况日益严峻，因此政策开始倾向于宅基地的有偿退出和放活流转。2018 年《关于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三权分置改革，其中所有权归集体，资格权

归农民，使用权归多元主体，大力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推进宅基地属性由生活资料的单一功能向居

住、生产、财产等多功能转变，有效发挥宅基地的多重功能[15]。 

3. 多源流理论框架 

多源流理论是由美国著名学者金登在马奇和奥尔森“垃圾桶”模型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政策分析模型，

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在于打开政策产生过程这一“黑箱”[16]，呈现出影响政策制定结果的重要因素。多源

流理论指出，政策过程是由相互独立且共同作用的三股源流组成[17]，即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

问题源流是指一些有待解决的公共问题，如指标、焦点事件和危机等，这些问题被成功的关注到是他们

能够得到顺利解决的前提；政策源流主要是指政策共同体构建的对策建议和备选方案，问题受到了关注

并不能保证其顺利进入决策议程，还需要有特定领域的专业人员制定符合可行性和价值可行性标准的政

策建议，经过不断反复的提出、讨论、修改、再提出过程，得到一个为大部分人所接纳的有待选择的方

案；政治源流由国民情绪、利益集团和政府的变更等多种政治因素组成。这三种信息流在汇合之时打开

政策之窗[18]，在经过政策企业家的努力之后，最终实现政策的变迁。 

4. 宅基地制度变迁的“多源流理论”分析 

4.1. “单一产权”到“两权分离”的“多源流理论”分析 

两权分离中的两权是指宅基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两权分离即宅基地使权的确权。宅基地使用权作

为一种与所有权相分离的独立用益物权，他和所有权相互分离，是农民依法在集体土地上建设房屋或其

它附属设施的一种有效权利。宅基地使用权的概念于 1963 年首次得以确立。宅基地使用权确权有利于完

善农村土地所有权实现形式，这既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条件，又是保障农民权利的重要法律制

度[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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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问题源流 
宅基地制度由“单一产权”向“两权分离”转变过程中，政策执行者遇到了很多的困难。第一，农

村房屋于土地长期缺乏有效的管理，房屋排版混乱、界限不清，与此同时，宅基地的权利主体界定较为

模糊，村民之间发生权属争议时无法在短时间内利用有效依据进行调和。第二，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程

序不规范的问题。国土部门在宅基地使用权确权之后开始发放土地证书，但是没有及时将原有证书收回，

导致很多农户同时拥有多个土地证书，严重阻碍了执行机构的监督与管理。。第三，由于存在着制度缺

陷、监管不力等问题，我国农村宅基地“一户多宅”、“面积不等”的现状十分突出，给我国宅基地管

理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第四，地籍调查过程中大部分工作人员是缺乏专业知识的村委会人员，存在技术

和知识水平不过关、工作态度不严谨等问题，导致最终调查结果与真实情况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第五，

乡镇政府的财政收入有限，而实际的土地管理工作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各执行机

构的工作开展困难，难以高效完成。 

4.1.2. 政策源流 
宅基地政策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政策文件对宅基地使用权的认定起到了不可

忽视的作用。第一，《继承法》规定宅基地的使用权不得继承，而《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可以通过继

承或者被赠与得到房屋，从而合法得到土地使用权，《继承法》和《土地管理法》相互矛盾，使宅基地

使用权的确权过程缺乏有效依据。第二，《物权法》规定严格限制通过买卖、入股等方式流转宅基地，

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条件过于苛刻，导致农村出现许多隐性的宅基地使用权交易，如“口头协议”和“小

产权房”等，大大加大了宅基地确权的困难。第三，政策明确规定“一户一宅”，但是并未对“户”作

清晰的界定，因此各地执行标准难以达到统一，执行过程非常混乱，导致政策执行效率也不高。第四，

在宅基地面积计算过程中，有些地方只计算正屋，有些地方包含了偏房，而有些地方则加入了住房周围

的自留地面积，国家没有给出明确的计算标准，因此各地操作过程差异较大，严重影响了中执行过程的

公平与公正。 

4.1.3. 政治源流 
在宅基地使用权确权过程中，各利益集团为利益所驱会引发各方的行为差异。第一，在不同地区，

政策宣传的力度不一样，导致农户之间对宅基地使用权的认知有较大差异，认识到土地确权价值的农户

拥有较大的参与热情，而部分农户仍然存在抵触情绪，不愿认真配合工作的展开。第二，宅基地使用权

确权过程中，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会存在利益冲突，拥有多个宅基地的农民不愿接受“一户一宅”的政

策，占地多的农民又不愿意减少自己的住房用地，实施意愿很难被统一起来。第三，宅基地使用权的确

权影响农户的切身利益，难免产生利益纠纷，因此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存在敷衍了事、蒙混过关的现象，工作态度不积极，工作效率不够高。 
基于此，在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三股源流交汇之处，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问题被提上会议

议程，宅基地使用权确权改革的“政策之窗”随之打开。宅基地两权分离以及产权管制的制度安排是人

民内部利益的调整，是农民利益的让渡，集体利益的获取。宅基地所有权从农民私有转为集体公有符合

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也满足了特定环境的政治需要[20]。 

4.2. “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的“多源流理论”分析 

自 2013 年开始，农村宅基地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各地逐步开展宅基地制度改革。2018 年，

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了宅基地“三权分置”的理念，“三权分置”旨在实现宅基地的所有权、资格权

和使用权的有效分离，既保证了宅基地的所有权，又保证了农民的资格权，还能推动宅基地使用权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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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从而激活了农村的闲置土地，为农民增收提供了新的途径。 

4.2.1. 问题源流 
宅基地使用权确立，是在农民单一产权的基础上进行的改进与创新，但仍然存在诸多有待解决的问

题。伴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类型的土地制度都在发生着变化，因此，我国农村宅基地利

用的公平和效率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第一，城镇的快速发展导致“乡村空心化”的现象越来越

严重，我国的农村人口不断外流，然而人均居住面积并没有减少并且不断扩张，造成了土地资源严重的

低效与浪费。第二，我国的宅基地流转过程中缺乏完善健全的收益分配制度。在宅基地的流转过程中，

村民缺乏具有时效性的信息来源，对土地收益缺乏知情权和监督权，因此基层村集体容易在利益驱使下

损害村民的合法收益。第三，宅基地流动条件过于严格，缺乏合理的市场机制来供农民进行流转，导致

宅基地隐性流转盛行，矛盾纠纷层出不穷。与此同时，面对各种因宅基地隐性流转而产生的村民纠纷，

政府无法给出有效的政策和法律依据进行调和，缺乏有效的矛盾解决机制导致焦点事件频频发生。 

4.2.2. 政策源流 
政策相关者在制定政策建议和备选方案时，基层政府和各相关者的大力支持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一，政策共同体中的学者、专家和研究人员作为政策制定的潜在参与者，为相关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政策建议和选择，有效助推了政策变迁的实施。第二，在土地指标持续变动、焦点事件频发的

情况下，国家对土地问题日益关注，宅基地问题的解决也被列为了重点任务，并且出台了一系列的中央

政策文件作为政策支持，大力推进了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提出。第三，在国家政策的强力支持下，各

地的宅基地制度改革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地方的改革成功经验为“三权分置”的提出起到了积极作用。 

4.2.3. 政治源流 
政治源流作为三股远流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政策的提出营造了适宜的政治环境。第一，在大

众媒体的不断宣传普及之下，公众逐渐认识到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必要性，民众对进行政策改革的意愿也

逐渐强烈，政策被提上议事日程。第二，随着土地财政的激增，地方政府和企业等都希望通过“三权分

置”政策来促进土地交易，从而增加各方收益，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推动了政策议程的建立。第三，宅

基地作为农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载体，是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关注的问题，进行宅基地产权制度的改革

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 
在上述三股源流的共同作用下，政策之窗被打开，2018 年《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首次

提出三权分置的概念，促进了宅基地的流转，强化了其财产和资产的功能。通过适度放活宅基地使用权，

探索产权的开放性，顺应和尊重部分农民退出和流转宅基地使用权的意愿，突破居住自用的限制，向非

本集体成员有序流转使用权，发挥宅基地及其地上房屋的财产价值功能，在促进城乡要素流动的同时增

加农民和集体的财产性收入[21]。 

5. 启示和政策建议 

宅基地制度改革路径既要服从于宅基地制度改革逻辑，更要充分考虑宅基地自身的特殊性及其改革

的敏感性[22]。本文以“多远流理论”为基础，以“多源流”为视角，理性地剖析了农村宅基地制度的变

化历程，从而更好地理解宅基地制度的变迁。从“单一产权”到“两权分离”，最后到“三权分置”，

我国的宅基地制度演变按照符合发展目标、符合城乡要素关系、适应人地关系的演化逻辑，逐渐形成了

一种完善的宅基地制度。虽然“三权分置”的实施对我国农村宅基地制度的完善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基层政府在解决这些问题上依然面临着一些困难。本文通过分析总结得出以下改进宅基地产权制度

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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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明确宅基地的产权关系 

“三权分置”政策虽然对宅基地的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进行了界定，但是对于具体的宅基地使

用权主体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导致相关部门在进行宅基地确权时缺少强有力的政策支撑，农户无法

按照明晰的政策规范对基层政府的工作过程进行监督。因此，现行农村宅基地改革迫切需要理顺宅基地

产权关系，赋予农户实际产权主体，将宅基地的权益归农民所有[23]。 

5.2. 强化宅基地的资产功能 

在“单一产权”和“两权分离”时期，农村宅基地的作用主要在保证农民“户有所居”。然而到“三

权分置”时期，政府开始推动宅基地的放权赋能、放活流转，注重宅基地的财产功能。未来，宅基地的

合法流转是促进宅基地高效利用、减少土地资源浪费的有效途径，亟需通过宅基地制度改革盘活闲置资

源，释放新发展空间和宅基地资产功能[24]。 

5.3. 统筹城市和乡村共同发展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二元结构日趋显著，农村空心化、人口外流等问题日益突出，在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如何有效缩小城乡差异成为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乡村发展新时期，为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统筹城乡共同发展是关键[25]。通过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统筹城乡协

调发展，以及对不同区域实施差异化的制度设计，是逐步完善我国土地政策的有效途径。 

6. 结论及展望 

宅基地作为农民“户有所居”的重要保证，其保障作用和财产功能确定了它是村民生产和生存的基

础，不断地修改和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对于促进农村工作的有效进行、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确保利

益分配的公平公正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更，

经历了“单一产权”、“两权分离”和“三权分置”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演变都是伴随着适应政治、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节奏为目的。本文通过“多源流理论”对宅基地产权制度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打开

了政策制定过程的黑箱，揭示了其政策变化的内在和外在动力。政策的演变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

问题的过程，宅基地产权制度经过一系列的变迁，产生的作用效果大家有目共睹，但是任何时候社会都

不能达到十全十美的程度，因此未来还应根据实际情况对宅基地产权制度不断地改进，促进社会的和谐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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